
关于转发《关于推进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进社区
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直属团组织：

近期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、共青团江苏省委、江苏省

教育厅、江苏省民政厅、江苏省财政厅、江苏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《关于推进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进社区

的实施意见》。现将实施意见转发，请各学院团委、直属团

组织充分认识推动青年志愿服务进社区的重要意义，对照要

求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努力把我校的青年志愿服务工作提高到

新的水平。

共青团南通大学委员会

2020 年 9 月 15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